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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份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9：20 

地點：圖資大樓 5 樓無紙化會議室 

主席：杜景順教務長 

出席人員：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基礎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博雅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副主任、教務處各

組組長及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企劃組組長、體育室教學組組長、學生會學生

代表 

 

記錄：張文玲 

 

壹、主席致詞：本次會議係因八仙樂園塵爆事件所召開之臨時會議，僅有一個議案「學則修

正」，接下來 9:30 另有招生員額規劃協調會議接續本場地開會，時間有限我

們開始進行會議程序。 

 

貳、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電機工程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0及 101學年度日四技學

分計畫表修改案及進修推廣部學制抵免對照表訂定修改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二：電子工程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

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刪除日間部二年制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標題「(陸生共用)(香港二技專班共

用)」等字，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正後公告實施。 

 

提案三：資訊工程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及 103學年度四技微科技(高

級技術員)雙軌旗艦專班學分計畫表修訂追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資

學院-資訊工程系) 【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四：修訂本校跨領域學程「半導體微機電學程」選修課程規劃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電資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五：景觀系 104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四技學分計畫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人文創意學院─景觀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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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應用英語系 104學年度日間部、進修推廣部四技學分計畫表及修訂 100、102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學分計畫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文創意學院─應用

英語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七：文化創意事業系 104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學分計畫表及新舊學分抵免表，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創意學院─文化創意事業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八：機械工程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修改案及抵免對照表訂定修

改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九：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修改案及抵免對照表

訂定修改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校課程

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04學年度各學制學分計畫表訂定案、修定案及抵免對照表

訂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冷凍空調與能源系)【校課程委員

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一：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104學年度博士班學分計畫表訂定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工程學院-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二：機械工程系全英語教學課程，請審議。(提案單位：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

【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三：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劉淑爾老師等 4位專任教師及 2位兼任教師申請教

育部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通識

教育學院─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四：專案管理研究所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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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專案管理研究所) 【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五：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修訂案及課程抵免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六：休閒產業管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修訂案及課程抵免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休閒產業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七：流通管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

院─流通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八：流通管理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電子商務課程全英文授課乙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流通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九：企業管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102及 103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

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修正 103學年度、104學年度碩士班學分計畫表備註欄第三點為『大學(專)

未曾修習統計學四學分以上者，須於碩一補修本校大學部統計學（含大學部

曾修習之學分數），合計 6學分(60分以上為及格，不及格者須重修)，但不

計入畢業學分中。若論文指導老師核准不需補修者，則不在此限』，餘照案

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正後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企業管理系碩士班開授全英文授課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一：資訊管理系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理

學院─資訊管理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二：104學年度第 1學期「網路教學」課程申請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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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二十三：修正本校「學生轉部系(學位學程)辦法」，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4 年 8 月 5 日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41000326 號函頒各一級單位。 

 

提案二十四：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題目，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自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實施。 

 

提案二十五：本校短期研修生是否也納入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填寫對象，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自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實施。 

 

提案二十六：修訂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辦法」，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04年 7月 9日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41000280號函頒各一級單位。 

 

提案二十七：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4學年度四技進修推廣部學分計畫表，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臨時動議提案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 104學年度學分計畫表，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則」第十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註冊組) 

說  明：因應八仙樂園塵爆案件，奉教育部技職司指示重新檢視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規定，

並檢陳「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則」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則」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於註冊繳費

截止日前，向教務處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

養，並持有健保局

第十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於註冊繳費

截止日前，向教務處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須長期療

養，並持有健保局

一、 因應部分個案其重病療

養、懷孕及撫育 3 歲以下

幼兒、服義務役等期程非

一年期限後即可如期入

學，爰參據實務依個案性

質予以期限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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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則」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懷孕、分娩或撫育

三歲以下幼兒需

要並檢附醫院等

相關證明書。 

三、因服兵役持有入營

服役通知書或在

營服役證明書者。 

四、持有鄉鎮市區公所

以上出具之低收

入戶證明書者。 

五、僑生及外籍生因故

不能按時來校報

到入學者。 

六、為提升個人實務能

力先行就業或因

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而無法於當學

期註冊入學者。 

符合前項保留入學資格

第一款至第三款者，以核准證

明書所載期限為原則，必要時

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再延長。 

符合保留入學資格第四

款至第六款者，以核准一年為

限。惟保留期間因故有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適用情

形，得檢具證明文件重新提出

申請。 

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

後，應繳交入學通知、學歷

（力）證件正本、身分證影

本，兵役證明文件，毋須繳交

任何費用。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

屆滿時，應攜帶入學保留資格

核准證明來校申請入學，否則

取消其入學資格。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 

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懷孕、分娩或撫育

三歲以下幼兒需

要並檢附醫院等

相關證明書。 

三、持有鄉鎮市區公所

以上出具之低收

入戶證明書者。 

四、因服兵役持有入營

服役通知書或在

營服役證明書者。 

五、僑生及外籍生因故

不能按時來校報

到入學者。 

六、為提升個人實務能

力先行就業或因

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而無法於當學

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

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務役

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申

請延長保留期限，俟保留期

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

學。 

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

後，應繳交入學通知、學歷

（力）證件正本、身分證影

本，兵役證明文件，毋須繳交

任何費用。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

屆滿時，應攜帶入學保留資格

核准證明來校申請入學，否則

取消其入學資格。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 

二、 茲因保留入學資格期

間，學生仍可能因其它事

故需要暫緩入學，例如：

重病復原期間徵召入伍、

撫育幼兒期間不幸罹患重

病等等，爰於第二項保留

入學資格期限規定後段，

增訂申請延長規定。 

 

辦  法：如蒙審議通過，擬依法制程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第十條第三款為「三、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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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電機系賴秋庚主任：本系有一進修部學生因車禍導致昏迷，其家長不願放棄學生的學業，

因此目前為辦理休學的狀態，但休學年限有限，此學生之甦醒時間不

知何時，是否有可能考量修改學則之休學年限或相關規定，讓學生不

需因此而被迫辦理退學。 

教務處註冊組：將參考彙整全國國立科大學則之休學年限等相關規定，於下次教務會議

時提出報告。 

 

伍、散會：上午 9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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